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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技GI”项目验收材料指引及须知

以下验收材料清单供参照执行，请根据任务书验收指标完成情况及系统提示，自行补充完善验收材料。
	序号
	文档名称
	文档编写要求、注释及附件

	1
	项目验收申请书
	按系统要求填写提交。

	2
	项目任务书
	系统自动同步，如同步不成功，或任务书有误，提示联系业务主管处室。

	3
	项目任务书变更材料
	如有变更，需提供。

	4
	项目实施工作总结报告
	编写提纲见附件3，验收系统“附件材料”模块提供参考模板下载链接。

	5
	专项审计报告
	1. 财政经费支持总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根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经费审计实务操作指引（下载网址：https://www.gzicpa.org.cn/Htm/202306/1116.htm）提供第三方出具的专项资金审计报告。
2. 专项审计报告须加盖第三方专业机构公章，其中合同书约定销售收入和利税等经济指标的，需在报告中体现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并披露明细清单。

	6
	经费决算表
	财政经费支持总额在100万元（不含）以下的一般项目，须提供由项目承担部门出具的经费决算表，验收系统“附件材料”模块提供参考模板下载链接。

	7
	财务证明材料
	项目承担单位及合作单位分别从本单位会计系统导出项目支出明细账，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后扫描上传系统。

	8
	科技报告（最终报告）
	市财政科技经费支持额度为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采取竞争性前资助和定向组织前资助方式的技术研发类项目，须提交“最终报告”，作为项目验收结题的必要材料。系统自动同步，如同步不成功，请前往“科技报告模块”完成科技报告编制。

	9
	测试报告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产生，作为项目指标实现的重要佐证资料，对于按要求应进行检测的产品、软件等，均应提供。

	10
	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
	需标注项目编号，内容应与任务书研究内容相关，论文著作的作者必须包含项目组成员，且所属单位也必须是项目承担单位或合作单位。

	11
	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应与任务书研究内容相关，发明人必须包含项目组成员，且申请人或权利人也必须是项目承担单位或合作单位。

	12
	技术标准证明材料
	1.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产生，提供佐证材料；
2. 标准须与项目相关。

	13
	引进或培养人才证明材料
	引进人才需提供劳动合同或聘用证明；培养硕士、博士需提供培养人才的学历、学位证书、毕业论文等复印件；培养工程师等其他人才需提供技术职称证书或相关领域、相关技术岗位的培训证明文件等。

	14
	新产品（或新材料、新装备、新品种）一览表
	1.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产生，提供佐证材料，例如高新产品认证证书、图片；
2. 产品、装备、品种等须与项目相关。

	15
	新工艺（或新方法、新模式、新技术）一览表
	1.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产生，提供佐证材料；
2. 工艺、模式、技术等须与项目相关。

	16
	其他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供，佐证项目完成情况的其他材料，例如用户使用报告、销售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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